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单位名称）的标识制作及

安装（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电梯厅显示屏（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深

圳市华之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50 人，营业收入为 3000.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250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楼梯间指示牌（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

邦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

元，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 病房消防疏散图（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政邦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

元，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通道消防疏散图（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

邦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

元，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电梯门上方指示牌（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政邦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

元，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投影导视组合（核心产品）（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湖南鸿志拓科技有限公司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500.25 万

元，资产总额为300.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电梯轿厢液晶屏指示牌（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

商为深圳市华之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50人，营业收入为 3000.00 万

元，资产总额为250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门牌（大号）（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

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



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设备间门牌（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城

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

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消防栓（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城市

（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资

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1.护士站字体（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

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

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2.三角卫生间牌（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

邦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

元，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3.立式男女卫生（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

邦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

元，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4.诊疗信息发光字（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政邦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

元，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5.通道吊牌（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城

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

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6.总索引牌（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城

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

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7.科室标识（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城

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

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8.三大中心标识（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

邦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



元，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9.室内温馨提示、警示标识牌（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政邦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0.室外宣传栏（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

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

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1.急救立牌（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城

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

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2.总索引牌（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城

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

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3.发光楼号（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城

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

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4.楼门号（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城市

（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资

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5.入口雨棚发光字（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政邦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

元，资产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6.路灯（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政邦城市（

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3001.25 万元，资产

总额为2388.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 政邦城市（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章）

日期：2025 年 6 月 3 日



温馨提示：

投标人可以使用工信部“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小程序（网址

https://baosong.miit.gov.cn/ScaleTest）测试企业规模类型。

特别说明：

一、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

报。制造商为新成立企业的，应参照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如实

判断。制造商认为本企业属于中小企业的，投标人可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如实填报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或

微型企业，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二、政府采购货物项目中，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应满足的条件：货物应当由中小企业制造（

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不对其中涉及的服务的

承接商作出要求。对非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所

有采购标的均为小微企业制造的，可享受评审时价格扣除的优惠政策。价格扣除的具体比例按

照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投标人应当对其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真实性负责，投标人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投标人希望获得《办法》规定政策支持的，应从制

造商处获得充分、准确的信息。

四、中标供应商享受《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随中标结果公开中标供应商

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注：各行业划型标准：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

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从业人员 1000 人

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

收入 2000 万元及以

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

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

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

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

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

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

上，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

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

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

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

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

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

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

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

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

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

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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